
 
 

 
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 

 
存款保障计划第一阶段检讨的公开咨询报告 

 
问与答 

 
 
A. 有关咨询结果的一般问题 
 
Q1.  这次咨询的反应如何？ 
 
A1.  在过去的两个月咨询期内，存保会合共接获约 800 份来自市民及

各界人士的意见，并收到主要相关团体，包括银行业界、专业团

体、消费者权益组织、学术界及立法会等，提出的意见。是次踊

跃的响应，反映咨询达到引发社会广泛讨论有关课题的目的。 
 
Q2.  公众对是次加强存保计划的建议的整体反应如何？ 
 
A2.  整体而言，咨询结果显示存保会提出改善存保计划的建议得到公

众广泛支持。 
 
Q3.  存保会将怎样落实经咨询的建议？ 
 
A3.  除与银行业界继续商讨就如何对供款安排作出适当的调整外，存

保会将开始草拟有关法例的修订，当中包括提高存保计划保障额、

扩大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至包括用作抵押的存款，以及就存户在

《公司条例》下可享优先索偿权作出相应的修改。 
 
Q4.  经咨询的建议会于何时生效？ 
 
A4.  存保会的目标是可于 2010 年第一季向立法会提交立例议案，以落

实经咨询的建议。存保会期望可尽快引入改善项目，最佳能于 2010
年底前生效，让市民在百分百存款担保届满时能受惠于一个更佳

的存保计划。  
 
 
B. 保障上限 
 
Q5.  公众对将存保计划的保障上限增至五十万港元的建议有什么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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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公众及主要有关团体普遍赞同有需要提高存保计划的保障额。 
 

大部份的有关团体均支持将保障上限调升至 50 万元，当中包括银

行业界及消费者委员会。虽然公众普遍欢迎咨询文件内所建议的

较高保障额。但亦有许多人士希望将保障上限调升至 50 万元以上

或甚至不设上限。虽然如此，意见调查的结果显示，约 80%的受

访者表示 50 万港元保障额的建议可以接受。 
 

存保会亦收到一些学者的建议，将保障上限设于 50 万元以下，以

便更有效控制道德风险及成本。另外亦有建议为 50 万元以上的存

款提供局部保障。 
 
Q6.  为何存保会认为不适宜把保障上限增至超过 50 万港元？ 
 
A6.  若把存保计划的保障额提高至 50 万港元以上，将会使道德风险增

加，亦会令成本不成比例地递增。 
 
Q7. 为何存保会认为将保障上限设于50万港元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及成

本是可应付的？ 
 
A7.  存保会所建议的保障上限与其它主要国家的保障水平大致相符，

而香港具有审慎而稳健的银行规管与监察制度，故存保会相信随

附有关保障上限的道德风险应仍处于可受控水平。同时，存保会

将采取减低成本的措施以缓和提高保障额对成本造成的影响。 
 
Q8.  为什么存保会认为不适合向存款提供局部保障？ 
 
A8.  英国在北岩事件后的改革经验显示，虽然局部保障安排下的共同

承保元素或有助减低道德风险，但却无助于避免因谣言引发的挤

提。 
 
 
C. 补偿计算基准 
 
Q9.  公众对将补偿计算基准保持不变的建议有什么响应？ 
 
A9.  存保会所收到的大部份意见均赞成保持抵销方法不变，但有部分

人士建议存保会应继续注视国际间在这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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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保障产品范围 
 
Q10.  公众对将用作抵押的存款纳入保障范围有什么回应？ 
 
A10.  由于将用作抵押的存款纳入保障范围能有助提高存保计划的清晰

度和效用，公众及主要的有关团体普遍同意此项建议。 
 

一如所料，部分公众人士希望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可扩大至包括

其它种类的不受保障存款，甚至非存款投资产品。 
 

一些法律界及会计界的专业人士提出在界定用作抵押的存款以赋

予其受保障地位时可能存在的一些复杂情况，以及确保各有关条

例中的「存款」定义的一致性的重要性。 
 
Q11.  公众对于不把结构性存款纳入保障的建议有什么响应？ 
 
A11.  对于在现阶段不将结构性存款纳入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大部分

的主要有关团体表示支持，但亦有向存保会提出须注意该等存款

于零售存户之间的普及程度，以评估是否有需要就其保障地位作

出检讨。部分公众人士希望结构性存款能被纳入保障范围。但根

据意见调查的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同意现阶段不将结构

性存款纳入保障范围。 
 
Q12.  为何存保会认为不适宜向其它种类的不受保障存款提供保障？ 
 
A12.  由于不受保障存款在市场上并不常见，将之纳入保障范围并不能

对提高存保计划的成效有显著的作用，但却牵涉到须对存保计划

以至香港的破产制度作出调整。故存保会认为无充分理由在现阶

段将有关存款纳入保障范围。 
 

然而，存保会将继续注视该等存款的普及性（尤其于小存户的层

面），以评估是否有需要对其保障地位作出检讨。 
 
Q13.  为何存保会认为不适宜向非存款投资产品提供保障？ 
 
A13.  对非存款投资产品提供保障并不符合存保计划向小存户及缺乏投

资经验的存户提供保障的目标和使命。其它国家的存款保障计划

亦甚少向存款以外的投资产品提供保障，而投资者一般受到其它

补偿计划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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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受保障机构类别 
 
Q14.  公众对于不将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扩大至包括存放于有限制牌照

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的存款的建议有什么响应？ 
 
A14.  除接受存款公司公会外，存保会所咨询的有关团体大部分支持在

现阶段暂不扩大存保计划的成员范围至包括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

受存款公司，但有部份要求存保会在参考金管局检讨认可存款机

构三级制度得出的结果后再检讨有关安排。 
 

接受存款公司公会要求应容许该等于日常银行业务中牵涉存款之

机构参加存保计划。 
 
Q15.  为何存保会认为不适宜将存保计划的保障范围扩大至包括存放于

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的存款？ 
 
A15.  由于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并不能接受分别低于50万港

元及 10 万港元的存款，故即使将保障上限调高至 50 万港元，它

们亦只有非常少数的存户可获全面保障。因此，将存放于该等机

构的存款纳入保障范围未必能有效防止该等机构因谣言而出现挤

提。 
 
 
F. 融资安排 
 
Q16.  公众对推行节省成本的措施以减轻银行由于落实改善项目所带来

的负担有什么响应？ 
 
A16.  可能这个议题相对较为技术性，公众就有关措施向存保会提出的

意见并不太多。银行业对于存保会有意减低银行的负担表示欢迎，

但提出供款比率应调低 75%，而非咨询文件中所建议的 50%，以

全面抵销因落实加强保障所引致的成本负担。 
 

有一部分人士就减低供款比率以及延迟达致存保基金的目标水平

对存保计划的有效性的影响表示关注。亦有一些人士表示关注让

银行选择是否根据净额汇报受保障存款以评估供款可能会造成混

乱，以及此安排会否对于进行净额计算能力较低的银行不公平。 
 
Q17.  存保会会否对业界作出让步，将供款比率削减至 75%？ 
 
A17.  存保会十分关注建议对银行的成本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如有关成

本过高的话，会增加银行将保障存款的成本转嫁至存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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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证据显示因有关建议而产生的成本会显著高于预期，存保会

愿意在不会过度延误为存保计划累积所需资本的情况下，与业界

研究进一步减低有关建议对成本造成的影响的可行方法。 
 
Q18.  调低供款比率及推迟存保基金到达目标金额会否对存保计划有负

面影响？ 
 
A18.  由于受保障存款的基础将在提高保障额至 50 万港元后有所扩大，

故估计基金规模将相应增加至 28 亿港元。就成效而言，存保基金

将具备与以往相同的资本充足水平，可应付新保障额下所需发放

补偿的费用。 
 

尽管如此，存保会完全明白若累积存保基金所需资本的时间延长，

可能会损害公众对存保计划的信心。 
 
Q19.  银行可根据净额汇报受保障存款会否对于进行净额计算能力较低

的银行不公平？怎样才能避免造成混乱？ 
 
A19.  由于根据存款净额汇报受保障存款金额的安排是自愿性质而非强

制规定，故该等认为进行净额计算并不符合经济原则的计划成员

可沿用原来方法按总额进行汇报。另外，存保会会对选择净额方

式汇报的计划成员作出清晰指引，以避免出现混乱情况。 
 
 
G. 其它意见 
 
Q20.  存保会将怎样解决银行把部份受保障存款命名为”结构性存款”所

引起的混乱情况？ 
 
A20.  存保会同意消费者委员会的意见，认为结构性存款的申述安排应

作出改善。就此，存保会将在第二阶段检讨时另行作出建议。 
 
Q21.  存保会将如何令公众留意到，于政府的百分百存款担保届满后，

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并不会被纳入存保计划的保障范
围？ 

 
A21.  存保会就解释对存保计划作出的改动的宣传活动中，会适当地说

明有关情况。 
 
 
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 
200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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